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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是指政府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基础上提出民生实事候选项目，由

同级人大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以投票表决方式选择决定正式项目，交由政府组织实施，并接受

人大代表、人民群众监督和评价的制度。

2013年，常州市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在溧阳市埭头镇首次“试水”。埭头镇借鉴村级事务村民代表票

决制的成功做法，通过试点探索、完善提升，逐步建立起党委领导、群众建议、代表票决、政府办理、人

大督评的工作机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埭头经验”。2017年 9月，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在溧阳召开全市乡

镇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现场推进会，决定向全市推广。2018年初，溧阳市在全市县一级率先实施

人大代表票决制。2019年初，常州市级层面在全省设区市中率先启动实施这一制度，市委、市政府联合印

发《关于推行市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常态化、制度

化、长效化。2020年初，常州所辖 6个辖市（区）、36个镇全部启动实施人大代表票决制。在经过短时间

探索实践并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常州率先在全省实现了人大代表票决制市县乡三级全部覆盖。实践经

验表明，人大代表票决制作为基层人大探索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有益尝试，不仅激发了人大代表的履职

热情，增强了基层人大的工作活力，提升了乡镇政府的工作质效，而且密切了党群、政群、人大机关与人

民群众的联系。

纳入人大代表票决制的民生实事项目，以政府财政性资金投入为主，由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的具

有普惠性、公益性、可行性、急迫性，且社会效益较为突出的民生类公共事业项目，一般应在当年度完成，

确需跨年度分步实施的，应有明确的年度阶段性目标。

常州市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八个环节，即“候选项目形成”阶段（含候选项目征集、

人大代表参与、候选项目确定三个环节）、“项目审议票决”阶段（含政府报告、代表审议、大会票决三

个环节）、“项目监督评价”阶段（含跟踪监督、绩效评价两个环节）。

候选项目形成阶段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候选项目征集，市政府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多种途

径发布通告，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民生实事项目的意见和建议，同时通过开展调研、座谈等多种形式，动员

组织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各自职能提出项目建议；注重从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和人大代表所提议案建议

中多渠道征集项目建议。二是人大代表参与，即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走进“代表之家”“代表联络

工作站”等，面对面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反映群众诉求，积极提出民生实事项目选题建议。三是候选

项目确定，即市政府对征集到的所有项目进行汇总整理，并进行项目必要性、可行性充分论证，形成建议

方案后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提出，报经市委同意后，报送市人大常委会，形成供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票决

的候选项目。

项目审议票决的三个环节分别是：政府报告，即每年年初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市政府向大会报告

候选项目情况，并印发全体代表；代表审议，即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安排必要时间，组织全体代表对

候选项目进行审议，在审议时，市政府及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回答人大代表询问，说明候选项目

情况，主席团会议听取各代表团审议情况的汇报，依法将候选项目提交大会票决；大会票决，即主席团提

出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办法（草案），在全体会议上，以票选的方式由全体代表票决产生入选项目，



当场公布并向社会公告。

项目监督评价分为跟踪监督和绩效评价两个环节。跟踪监督，即市政府加强项目实施进度、质量和财

政资金使用绩效等督促检查。市人大常委会将民生实事项目的实施列入年度监督工作计划，运用听取审议

专项工作报告、预决算审查监督、专题询问以及组织人大代表视察、专题调研等形式，加强对项目实施情

况的监督检查，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实施。绩效评价，即市人大常委会听取政府关于市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

况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大会期间，市政府对上一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报告全体代表，对未能

如期完成的项目，由市政府向人大代表作出解释与说明。对执行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市人大常委会可以

通过询问、特定问题调研等方式强化监督。

人大代表票决制经过探索与实践，建立了群众“点单”、代表“定单”、政府“买单”、人大“验单”

的为民办实事全新模式，形成了“市委决策更加科学民主、人大依法监督更加务实有效、政府为民执政更

加积极主动”的良好局面。

2019 年，全市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 10 项市民生实

事项目，精准发力，全力推进，狠抓落实，10项民生实事项目全部按时序进度完成目标任务，如期兑现了

对全市人民的承诺，交上了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一件件民生实事、一项项惠民工程，无不让全市人民感

受到常州发展的“温度”、幸福的“质感”。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

初心和使命。代表票决制搭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平台和载体，让民生实事工作从生成到办结全过程纳

入依法办事的轨道，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要求。

彰显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成效。该票决制贯穿了党委决策、人大决定、政府执行、公众参与的权

力运行设计理念，完善了基层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在党委领导下，人大、政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体现

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促进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开启了各级人大依法履职的新局面。该票决制把人大决定权和监督权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组合拳”，

赋予了重大事项决定权更为具体的形式，赋予了监督权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法治内涵，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

会做实决定工作、做深监督工作、做活代表工作，加强“两个机关”建设，提供了重要制度载体和有力抓

手。

促进了政府科学决策水平的新提升。项目的确定建立在广泛征集人民群众、人大代表、社会各界意见

建议基础上，进行严格筛选后，最终由人大代表依法票决产生，推动民生实事项目由侧重政府主导向多方

合力共进的格局转变，提升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

拓展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的新路径。代表全程参与项目的征集、确定、实施和评议等各环节，履职渠

道更加宽泛，履职内容更加明确，履职角色从“旁观者”转为“参与者”，履职方式由“虚”到“实”，

成为民情民意的传递者、政府决策部署的宣传者和推动者。

丰富了联系人民服务群众的新形式。该票决制各阶段分别落脚在“集中民智、体现民意、回应民声、

凝聚民心”上，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以及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在民生实事实施过程中，人民群众不仅直接参与项目征集，还通过自己选出的人大代表而成为项目

实施的主要参与者、最大受益者和最终评价者。




